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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2009 年 9 月 4 日关于在伊朗执行保障的信函 

 

 

 

总干事已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2009 年 9 月 4 日关于在

伊朗执行保障的信函。 

谨此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代表团的请求分发该信函，以通告全体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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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主的名义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奥地利维也纳 A-1020, Heinestr. 19/1/1 
电话：(0043-1) 214 09 71 
传真：(0043-1) 214 09 73 
电子信箱：PM.Iran_IAEA@chello.at 

 

编号：086/2009 

2009 年 9 月 4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博士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提及您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行保障的最新报告（GOV/2009/55），
并向您通报以下情况，以便载入原子能机构的记录：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支持原子能机构作为世界上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惟一相关

国际技术组织。 

2. 我国政府一直相信您是一位努力以专业和公正的方式领导该组织的真诚的国际公

务员。 

3. 我们与其他许多成员国都抱有同感，您顶住了试图干涉秘书处的工作并不遗余力

地使其脱离专业技术使命轨道的少数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美国、法国和英国的

大使在 2007 年 8 月关于解决未决问题的“工作计划”（INFCIRC/711）的谈判和协

议结束后对阁下采取的行动方针就是这种恶意和政治动机的明证，其目的就是将

这一议题保留在理事会的议程上。然而，“不结盟运动”三驾马车的三位大使代表

大多数成员国立即作出的宣布支持“工作计划”的历史性响应证明原子能机构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做出了正当的决定。理事会随后也核可了“工作计划”。我必须

提请注意的是，“工作计划”是我国政府为响应阁下向我国前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

会秘书发出的呼吁所做政治性决定的丰硕成果。在伊朗给予特别合作之后，全部

六个未决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且您向理事会也报告了这一成就。现在，

GOV/2009/55 号文件明确报告，通过提供其关于所谓被控研究活动的评定意见，

伊朗已经履行了“工作计划”（INFCIRC/711）中所预见的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义

务。因此，“工作计划”已经完成，该问题必须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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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曾在若干场合提出要求，为了保守机密，必须以最大的警惕性处理好秘书处

有关在成员国执行保障的情况报告。您很清楚特别在视察期间和视察后提供给原

子能机构的机密资料泄露给媒体的情况，尽管阁下曾向我们以及其他成员国保证

采取严厉的措施以便对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作出补救。一个最近发生的简单例子

是我向您通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阁下同意准予视察员进

入重水堆（IR-40）的机密信函；同样的情况还有，在我们从技术上相信加强纳坦

兹浓缩设施的保障有助于原子能机构按照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全面保

障的要求履行义务和职责后就此达成的协议。出于您所知道的原因，曾商定将这

一机密保持到工作组完成访问和您的报告出台为止。令人遗憾的是，此事项被泄

露，而且很快通报给媒体，致使我们措手不及地面对各种问题。 

5. 登载在本应仅限于成员国使用的 Govatom 网站上的您的报告几乎立刻传遍所有媒

体！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伊朗核活动技术细节的空前报道已经给公众造成了混淆

和误解，进而危及到建设性氛围。不用说，将原子能机构得知的这种有关科学敏

感项目的详细机密技术资料透漏出去不符合保护成员国商业正当性和机密性的政

策。 

6. 该报告在公众中的反响清楚地表明，由于重复的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增补段落的

结果，没有料到的不利的微妙改变完全遮蔽和削弱了我国政府自上次报告以来为

响应您对伊朗原子能组织新任主席的个人要求所采取的上述积极步骤。 

7. 另一个关切事项是您的保障司在理事会会议前所举行的关于在伊朗执行保障情况

的技术简况介绍会，在 2009 年 9 月 1 日举行的简况介绍会期间介绍的材料大大超

出了报告的范围。通过以唤起与会者记忆为借口再次示出伊朗以前收到的纯属捏

造的材料进行片面的反映，从而毒化了气氛，并破坏了自上届常会以来您和我一

直努力推动的最新合作进展。就我方而言，在上述简况介绍会上，我本可以详细

阐述在伊朗举行的秘密讨论的情况，但为了不与秘书处发生冲突，我没有这样

做，结果使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几个国家感到失望。但非常希望您不要让这样的

事情再次发生。 

下面我们来看看您的报告中表明我国充分致力于履行全面保障协定规定义务的积

极内容： 

a) 原子能机构继续核实伊朗已申报的核材料未被转用； 

b) 伊朗与原子能机构在加强燃料浓缩厂（纳坦兹浓缩设施）的保障措施方面进

行了合作； 

c) 伊朗为设计资料核实的目的提供了对 IR-40（重水研究堆）的准入； 

d) 伊朗和原子能机构就提供衡算和运行记录的加强措施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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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伊朗和原子能机构还就及时准入开展不通知的视察的要求达成了一致； 

f) 原子能机构确认燃料浓缩厂和燃料浓缩中试厂这两个工厂一直在按所申报的

情况运行（即铀-235 富集度低于 5.0%）； 

g) 自上次报告以来，原子能机构已顺利地开展了三次不通知的视察。自 2007 年

3 月以来，已对燃料浓缩厂（纳坦兹浓缩设施）开展了总计 29 次不通知的视

察； 

h) 燃料浓缩中试厂的核材料以及级联区和供料与取料站仍处于原子能机构的封

隔和监视之下； 

i) 原子能机构在铀转化设施开展了设计资料核实。原子能机构能够确认，该设

施与伊朗提供的设计资料相符； 

j) 原子能机构得出结论认为，伊朗申报的铀转化设施的核材料存量与实物存量

核实结果一致，其误差未超出通常与类似物料通过量转化厂相关的测量不确

定性的范围； 

k) 没有迹象表明正在进行后处理相关活动； 

l) 原子能机构于 2009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布什尔核电厂安装了一套封隔和监

视系统。 

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充分致力于履行其全面保障协定规定的义务。 

现在我们来看看您的报告中的消极内容： 

a) 但伊朗没有执行经修订的“辅助安排”总则关于及早提供设计资料的第 3.1
条。 

b) 伊朗没有按照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暂停其浓缩相关活动或重水相关项目的工

作。 

c) 伊朗违背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没有执行附加议定书。 

d) 在引起关切并需要加以澄清以排除伊朗核计划中可能存在的军事层面问题的

遗留问题方面，伊朗也没有与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令人遗憾的是，原子能

机构一年来始终无法与伊朗就这些未决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 

就上述几点做如下澄清： 

a) 附加议定书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正如您所报告的那样，约有 80 个国

家没有执行附加议定书。要求伊朗批准或执行作为无法律约束力文书的附加

议定书违背了国际法和成员国的主权决定。因此，暂停执行附加议定书并不



 
 
 

 
4 

构成违反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关的保障协定（INFCIRC/214）。尽管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自愿执行附加议定书超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但几个国家与这

一措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的其他自愿措施逆向而行，将伊朗核问题非

法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随后，伊朗根据伊朗议会通过的法律暂停了这些

自愿措施。因此，受到指责的不应该是伊朗，而是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的那些国家。 

b) 在您于 2003 年向时任伊朗总统发出呼吁后，伊朗确曾同意执行经修订的“辅

助安排”总则第 3.1 条。但如上所述，该措施也是根据议会作出的决定而暂停

执行的。不过，伊朗仍在执行 1976 年 2 月商定的“辅助安排”第 3.1 条。 

c) 根据伊朗和原子能机构 2007 年 8 月 21 日商定的“工作计划”（INFCIRC/ 
711），伊朗已经对被控研究活动作了充分的处理，“工作计划”中的该项目也

已经有了结论。您的报告中所反映的期望进行另一轮讨论的做法绝对违背了

双方都作出承诺的上述协议的精神和文字。我记得协议文本是原子能机构负

责保障、法律和决策机关的三位高层官员富有成果的深入谈判的成果。强烈

期望原子能机构尊重其与成员国的协议，否则将危及对于可持续合作不可或

缺的相互信任和信赖。 

以下对被控研究活动作一个简要概述： 

a) 您可能还记得，根据 2007 年阁下与时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之间的

谈判结果，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于 2007 年 7 月为解决所有未决问题并消除有关

伊朗过去和现在和平核活动性质的任何模糊之处采取了一项重要的主动行

动。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伊朗与原子能机构随后于 2007 年 8 月 21 日达成的

“工作计划”（INFCIRC/711）的主要目的是逐步彻底解决所有未决问题并防

止进一步延长这一无休止的进程。 

b) 根据“工作计划”，原子能机构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了 INFCIRC/711 号

文件第 II 部分所反映的六个未决问题清单。这六个未决问题是：1) 钚实验、

2) P1 型-P2 型离心机、3) 技术大学设备上的污染来源、4) 金属铀文件、

5) 钋-210 和 6) 格钦尼矿山。 

c) 将 INFCIRC/711 号文件第 III 部分概略提及的所谓“被控研究活动”归类为未

决问题绝不是伊朗和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的谅解，否则，双方就会在

INFCIRC/711 号文件第 II 部分处理这一问题。必须牢记的是，高能炸药和导

弹再入大气层等问题超出了法定授权的范围。 

而且，如果所谓的被控研究活动是一个未决问题，伊朗和原子能机构本

应如它们对 INFCIRC/711 号文件第 II 部分涉及的六个未决问题所做的那样制

订并商定详细的处理模式。所以，伊朗和原子能机构决定在 INFCIRC/7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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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第 III 部分简略提及被控研究活动，并商定了以下不同的处理方案： 

“伊朗重申，它认为对以下研究活动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是毫无根

据的。然而，原子能机构将向伊朗提供对其所掌握的……文件的接触。作为

一种良好意愿和与原子能机构合作的象征，一俟收到所有相关文件，伊朗将

对此进行审查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着重号后加）。 

d) 根据上述谅解，要求原子能机构向伊朗提供所有文件，而只期望伊朗随后

“向原子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没有预见到通过访问、会议、人员访谈、

擦拭取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如此，基于真诚并本着合作精神，伊朗还是

在上述谅解之外同意与原子能机构进行讨论、提供必要的辅助文件并向原子

能机构通报其评定意见。与此同时，由于拒绝向伊朗提供关于所谓的被控研

究活动的所有文件，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履行 INFCIRC/711 号文件第 III 部分规

定的义务。 

e) 在您 2007 年 11 月的报告和 2008 年 2 月的报告中，阁下明确指出，全部六个

未决问题均已得到解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按照“工作计划”答复了有关这

些未决问题的所有提问。在成功地执行了导致全部六个未决问题得到解决的

“工作计划”之后，美国政府由于对结果不满意，就开始针对“工作计划”

中题为“被控研究活动”的部分发起了一场政治活动。由此，美国政府试图

通过干涉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并施加各种政治压力来破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

原子能机构之间的合作精神。 

f) 尽管一直没有向伊朗提供所谓的被控研究活动的文件，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还是认真审查了美国政府准备的供原子能机构以 Power Point 形式进行专题介

绍的所有材料，并向原子能机构通报了其评定意见。在这方面，我忆及有以

下要点： 

i. 原子能机构未向伊朗提供载有与伊朗有关的关于被控研究活动文件证据

的任何正式的和经鉴定的文件。 

ii. 美国政府没有向原子能机构转交文件原件，因为它事实上没有任何经鉴

定的文件，它所拥有的都是捏造的文件。原子能机构未向伊朗提供任何

文件原件，向伊朗出示的文件和材料均不具真实性，经证明全都是捏造

的、毫无根据的指控，是对伊朗的虚假归因。 

iii. 怎么可以在不提供具有真实性的文件原件的情况下向一国提出指控，并

要求该国证明自己的无辜或要求其作出实质性解释？ 

iv. 原子能机构在 2008 年 5 月 13 日的一份书面文件中明确表示：“原子能机

构未向伊朗提供或出示在‘绿盐项目’与被控研究活动其余主题即‘高

能炸药试验’和‘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之间建立行政联系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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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面文件证明，与被控研究活动有关的文件事实上在这方面缺乏内在

一致性和连贯性。令人遗憾的是，原子能机构所表示的这种明确的事实

从未在总干事报告中得到反映。 

g) 考虑到上述事实，并考虑到不存在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文件原件，没有有效

的文件证据表明这种捏造的指控与伊朗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以及在与被控研究

有关的活动中没有使用任何核材料（因为这些活动实际上就不存在）；还铭记

以下事实：伊朗已经履行了向原子能机构提供资料和评定意见的义务，阁下

已经在您 2008 年 6 月、9 月和 11 月的报告中指出原子能机构没有掌握关于伊

朗实际设计或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部件或某些其它关键部件如起爆器或关于

相关核物理研究的任何情报，因此，现在必须了结这一问题。 

h) 如果打算提出被控研究活动（“绿盐项目”、导弹再入大气层飞行器、高能炸

药试验）之外的其他问题如可能的军事层面问题，但由于所有未决问题均已

列入原子能机构在谈判期间拟定的详尽无遗的清单之中，因此，这种问题是

本应在“工作计划”的谈判中由原子能机构提出来的。人们可以清楚地注意

到上述模式中不存在题为“可能的军事层面”的任何问题和项目。 

i) 根据 GOV/2009/55 号文件所载最新报告，原子能机构表示无法确认构成被控

研究活动基础的文件的真实性。这就证明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评定意见，

即被控研究活动属于有政治动机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j) 您曾在若干场合强调原子能机构不打算进入成员国国家安全领域。令人奇怪

的是，您在上述报告中反映了您的工作人员以前在德黑兰与伊朗军事人员讨

论导弹和炸药问题时提出的不当要求！这毫无疑问属于干涉成员国与其国家

安全有关的秘密常规军事活动，因此您的工作人员的要求背离了您所声明的

立场。 

k) “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1 段指出：“这些模式涵盖所有余留问题，而且原子

能机构已确认对于伊朗过去的核计划和核活动没有任何其他余留问题和模糊

之处。” 

l) 根据“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1 段：“这些模式涵盖所有余留问题，而且原子

能机构已确认对于伊朗过去的核计划和核活动没有任何其他余留问题和模糊

之处”，在报告（GOV/2009/55）第 18 段加入“仍然存在一些未决问题”的

新措词或在报告第 28 段加入“仍然存在问题”的新措词不仅违背了“工作计

划”，而且也与总干事报告相抵触（GOV/2008/4 号文件第 54 段）。 

m) “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5 段规定：“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同意，在实施有关解

决未决问题的上述工作计划和商定的模式之后，将以例行方式在伊朗开展保

障执行工作。” 



 
 
 

 
7 

n) 在“工作计划”第 IV 条第 3 段中，原子能机构承认，“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认

为，有关上述问题的协议将进一步提高在伊朗执行保障的效率及其得出伊朗

核活动纯属和平性质之结论的能力”。据此，尽管已经实施了“工作计划”，

但原子能机构仍有义务确认伊朗核活动的纯和平性质。 

o)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原子能机构已经充分履行了在“工作计划”中商定的义

务；在此过程中，伊朗采取了超出其全面保障协定规定的法定义务范围的自

愿步骤。 

考虑到以上所述和您最近的报告（GOV/2009/55）确认伊朗已通过向原子能机构通

报其评定意见履行关于被控研究活动的义务，并考虑到十分积极的事态发展和伊朗与

原子能机构之间建设性的共同合作，特此强烈希望您宣布按照“工作计划”

（INFCIRC/711）最后一段的规定以例行方式在伊朗开展保障执行工作。我向您保证，

您这样做将会作为一项遗产翻开相互建立信任和信心并导致加强合作的新篇章，到时

我们将能够像其他成员国一样按照我们的保障协定更好地答复各种问题（若有）。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谨启 

 

 大使 
 驻地代表 
 阿里·阿斯加尔·苏丹尼耶（签名） 

 

 




